龙胜各族自治县民政局上报文件

 龙民报〔2016〕15号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刘凯锋
关于增加80周岁以上高龄津贴经费的请示

自治县人民政府：

我县自2014年1月1日起，建立80周岁以上(含80周岁)高龄老人生活津贴制度，其发放标准为：80-89周岁30元/月（人），90-99周岁100元/月（人），100周岁及以上300元/月（人）。而随着物价的上涨，几十元甚至上百元根本购买不到什么物品，为了体现对高龄老人特别是对百岁老人的关爱，使高龄老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，自治县人大第十五届第七次会议代表提出《关于增加全县80-89岁年龄段高龄津贴金额的建议》“提高80-89周岁年龄段的高龄津贴标准，即80周岁至89周岁老年人，按照每人每月50元的标准发放高龄津贴”。据统计，全县目前共有80-89周岁高龄老人3233人，90-99周岁高龄老人4465人，100周岁及以上16人。如80-89周岁高龄老人3233人按每人每月增加20元的标准，100周岁以上16人按每人每月增加100元的标准计算，所需增加高龄津贴预算柒拾玖万肆仟贰佰元整（¥794，200元），请自治县人民政府给予解决增加高龄津贴经费问题。

妥否，请批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龙胜各族自治县民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5月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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